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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

二期）位于合肥市肥西县，红线范围西至合九铁路东侧规划道路，东至创新大道，北

至住建局、现状厂房及存量用地南侧边界线，南至工业聚集区北侧纬一路。项目主要

建设内容包括景观绿化、农业展示园、公共配套、基础设施等。

本项目由道路工程区和景观绿化区 2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 7.36hm2，均为永久

占地，其中道路工程区 1.05hm2，景观绿化区 6.31hm2。项目总投资 2505.40万元，其

中土建投资 943.53万元。项目于 2023年 3月开工，2023年 9月完工，工期 7个月。

2022年 8月 10日，取得肥西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

（二期）项目立项的批复，项目代码：2208-340123-04-01-902339。

2023年 4月，编制完成《肥西县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二期景

观设计》（杭州易大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2023年 4月，编制完成《潭冲河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二期项目地质勘察

及管线勘察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安徽建筑大学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2023年 4月 6日，建设单位收到来自肥西县水务局下发《关于对水土保持疑似违

规行为进行整改的通知》。

2023年 8月，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编制《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

至潭冲水库）二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023年 8月 31日，取得肥西县水务局文件肥水审批函〔2023〕51号《潭冲河以

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二期）水土

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本项目于 2023年 3月开工，2023年 9月完工，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基本同

步进行。

2023年 2月，建设单位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承担本

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并于 2023年 11月编制完成《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

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二期）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实施，施工单位为合肥海嘉建筑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工程监理纳入主体工程中，是主体工程监理内容的一部分，监理单位为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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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大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监理单位按照相关规程完成了监理实施方案、细则、项

目划分和工作总结报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

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土保持〔2018〕133号）、《水利

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土保

持〔2017〕365号）和《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强水土保持监

管的意见》（水土保持〔2019〕160号），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

托我单位编制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我单位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查勘工程现场，查阅、收集了工程档案资料，

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工程建设情况、水土保持工作的介绍，以及监理单位对该工程监

理情况、监测单位对该工程监测情况的说明，抽查了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情况和工程质

量，对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的水土流失现状、水土保持措施的功能及效果进行分

析，进行了公众调查，在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于 2023年 11月编写完成《潭冲河以南

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二期）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报告》。

本项目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和主体工程设计内容落实了水土保持监测、监理

工作，基本完成了水土保持设施建设，水土保持措施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合格，水土

保持工程质量评定合格，防治效果较好，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水土流失防治

指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目标值，具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督管理办法的通知》（办

水保〔2019〕172号）规定的验收标准和条件，本项目实际与标准不通过验收情形分

析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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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实际与标准不通过验收标准情形分析表

序

号

不得通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情形

（办水保〔2019〕172号）
本项目实际发生

是否符合

验收要求

1 未依法依规履行水土保持方案及重大变更的编报审

批程序的

本项目依法依规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取

得了水行玫主管部门批复；不存在重大水

土保持方案变更

符合

2 未依法依规开展水土保持监测的
本项目依法依规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并按规定要求报送了监测成果
符合

3 未依法依规开展水土保持监理的 本项目依法依规开展了水土保持监理 符合

4 废弃土石渣未堆放在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

专门存放地的
不涉及 符合

5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标准未按经批准的水土保

持方案要求落实的
按批准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 符合

6 重要防护对象无安全稳定结论或者结论为不稳定的 不涉及 符合

7 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

格的
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验收合格 符合

8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等材

料弄虚作假或存在重大技术问题的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监测总

结报告等材料真实，不存在重大技术问题
符合

9 未依法依规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的 本项目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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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特性表

验收工程名称

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

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

冲水库）二期）

验收工程地点 合肥市肥西县

验收工程性质 新建工程 验收工程规模 景观设计范围约 73561.8m2

所在流域 长江流域 所属省级水土流失

重点防治区
不涉及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部门、

时间及文号
肥西县水务局、2023年 8月 31日、肥水审批函〔2023〕51号

工期 主体工程 2023年 3月开工，2023年 9月完工

防治责任范围（hm2）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7.36hm2

实际扰动土地面积 7.36hm2

方案拟

定水土

流失防

治目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98

实际完成水

土流失防治

指标

水土流失治理度 99.8

土壤流失控制比 1.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9

渣土防护率 99 渣土防护率 99.7

表土保护率 92 表土保护率 97.0

林草植被恢复率 98 林草植被恢复率 99.6

林草覆盖率 27 林草覆盖率 30.8

主要工程量

工程措施
道路工程区 表土剥离 0.32万 m3；雨水管道 322m；雨水井 10座

景观绿化区 土地整治 2.27hm2；植草沟 2797m；农田水沟 1700m

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区 植被建设 2.27hm2

临时措施 景观绿化区 密目网苫盖 0.50hm2

工程质量评定

评定项目 总体质量评定 外观质量评定

工程措施 合格 合格

植物措施 合格 合格

临时措施 合格 合格

投资（万元）

水土保持方案投资 1100.01

实际完成投资 1100.01

投资变化主要原因
本项目实际水土保持投资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投资未发

生改变，主要原因是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时项目即将完工，

水土保持投资均为实际发生

工程总体评价
本项目完成了水土保持方案中设计的相关内容和生产建设项目所要求的水土流失的防治任

务，完成的各项工程安全可靠，工程质量总体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达到了国家水土保持法律

法规及技术标准规定的验收条件，可以组织验收。

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单位
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 合肥海嘉建筑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 合肥工大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
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建设单位 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烟墩乡徽州大道

6669号滨湖时代广场 C6幢北-2315
地址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馆驿路肥

西农商银行 20楼

联系人 李幼林 联系人 方辉

电话 15656999530 电话 15212796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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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本项目位于合肥市肥西县，红线范围西至合九铁路东侧规划道路，东至创新

大道，北至住建局、现状厂房及存量用地南侧边界线，南至工业聚集区北侧纬一

路，中心坐标为经度 117°8′34.53″，纬度 31°41′55.96″。

本项目地理位置见图 1.1-1。

图 1.1-1 项目地理位置图

1.1.2 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

大道至潭冲水库）二期）；

建设地点：合肥市肥西县，红线范围西至合九铁路东侧规划道路，东至创新

大道，北至住建局、现状厂房及存量用地南侧边界线，南至工业聚集区北侧纬一

路；

建设单位：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包括景观绿化、农业展示园、公共配套、基础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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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占地：工程总占地 7.36hm2，均为永久占地；

挖填方量：挖方 3.67万 m3，填方 3.67万 m3，无借方，无余方；

建设工期：于 2023年 3月开工，2023年 9月完工，工期 7个月；

工程投资：总投资 2505.40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943.53万元。

1.1.3 项目组成及布置

1．项目组成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景观绿化、农业展示园、公共配套、基础设施等，其

中景观绿化包括潭冲河两岸植被及水面植物种植；农业展示园包括阡陌农田、炫

彩花田以及梯田等；公共配套包括项目区道路、路灯、坐凳、休闲驿站、原有水

塘等；基础配套设施包括给排水、电气系统等。

本项目有潭冲河流经项目区内，但潭冲河不在本项目红线范围内，与本项目

不存在依托关系。

项目组成情况见表 1.1.1，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见表 1.1.2。

表 1.1.1 项目组成表

项目组成 建设内容

景观绿化 包括潭冲河两岸植被及水面植物种植，占地面积 2.27hm2

农业展示园 包括阡陌农田、炫彩花田以及梯田等，占地面积 3.94hm2

公共配套 包括项目区道路、路灯、坐凳、泵站检修平台、预留桥梁、休闲驿站、原有水塘等

基础设施 包括给排水、电气系统

表 1.1.2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项目 面积（m2） 百分比 百分比

用地红线面积 73561.8

农田面积 39396.6 53.56%

田埂路 846.2 1.15% 宽度 1m

道路 9252.2 12.58% 包含道路、铺装

检修平台及木栈道 358.6 0.48%

建筑占地面积 260 0.35%

绿化面积 22708.5 30.87% 绿地率

水系面积 739.7 1.01% 原有水塘

挡墙 1208.8m

仿竹篱笆 988m 农田与现有人行道交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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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布置

（1）平面布置

项目主体工程主要包括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景观绿化、农业展示园、公共配套、

基础设施等，红线范围内总占地面积 7.36hm2，不包括流经的潭冲河面积。项目

总平面布置见图 1.1-2。

图 1.1-2 项目总平面布置图

一、建筑物

项目地上建筑为休闲驿站，总占地面积 260m2，位于河道左岸景观绿化区域。

休闲驿站总建筑面积 182.95m2，设有小卖部、休息间、厕所等，主要为游人

提供休闲、服务。驿站为单层钢结构框架结构，层高为 3.70m，屋顶采用平屋顶，

为上人屋面，室外设有钢结构楼梯。休闲驿站布置位置见图 1.1-3。

图 1.1-3 休闲驿站布置位置图

休闲驿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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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道路

项目道路包含防汛道路、生产道路、巡场道路、田埂路，总占地面积为 1.05hm2。

其中 4m防汛道路长 1.38km，面层采用沥青铺设；3m生产道路长 1.16km，面层

采用碎石子铺设；1.8m生产道路长 0.22km，面层采用碎石子铺设；1.8m木栈道

长 0.18km，面层采用塑木铺设；1m 田埂路长 0.85km；3m 人行木栈道长 8m，

面层采用塑木铺设。

出入口连接道路情况：项目区内共有 5个出入口与周边道路连接，喇叭口占

地在红线范围外，占地面积 68m2。项目区道路布置情况见图 1.1-4。

图 1.1-4 项目区道路布置图

三、植物规划

项目区内植物规划共分为四大区块，分别为自然林带、湿生植物、生态农田、

景观花田，为丰富四季景观，采用四季轮作，生态农田采用“甜糯玉米+向日葵”，

景观花田采用“五彩油菜+美女樱”，绿化总面积为 2.27hm2，农田总面积 3.94hm2，

原有水塘面积 0.07hm2。

项目区种植绿化见苗木清单表，植物规划布置情况见图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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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 项目区植物规划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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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竖向布置

项目区原地貌地形起伏较大，两侧高，中间低，河岸为场地最低点，高程在

17.09~24.03m之间。设计高程在原有的高程基础上，顺应地势、因地制宜，设计

标高在 17.70~22.48 之间，各勘探点坐标系统为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程为

1985国家高程系。项目原地貌高程见图 1.1-6，设计高程见图 1.1-7。

图 1.1-6 项目原地貌高程

图 1.1-7 设计高程



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第 13 页

（3）附属设施

一、供电系统

项目电源引自景观箱变，设置 1台 160KVA箱变，电源电压 380/220伏，用电负

荷等级为三级。园区内共设置 2台景观照明配电箱。

二、给排水系统

本项目给排水系统包括工程红线以内室外景观给排水及室内外消防给水系统设

计。

水源：本工程建筑生活用水、建筑室内外消防用水均采用市政自来水，自来水由

市政道路供水干管就近接入，沿场地主干道敷设，干管管径 DN100，枝状布置；绿地

浇灌采用河流水。

污水：本工程采用生活污水与雨水分流制排水的管道系统。建筑的生活污水就近

排入市政污水管，室外排水管道采用承插式 HDPE双壁波纹管，橡胶圈接口，砂基础。

雨水：本工程以绿地为主，故室外雨水主要采用自然排放至绿地。主园路等局部

区域采用有组织排水至市政雨水管道。

红线外占地：根据现场与建设单位沟通，项目给排水口与市政管网连接，均在红

线范围内。

1.1.4 施工组织及工期

1．施工生产生活区布置

本项目为公园项目，根据施工工艺，硬景材料及部分绿化种植材料根据现场情况

随施工进度存放在道路两侧，无需单独布置施工场地。

施工生活区租用民房，不新增额外占地。

2．施工道路

项目区位于合肥市肥西县，项目周边道路有合铜公路、纬一路，交通便利，无需

新建施工便道。

3．临时堆土

根据工程施工资料以及现场施工情况可知，本项目区根据原地貌进行场地平整，

无需进行临时堆土。道路工程区剥离的表土就近回填景观绿化区，无需单独堆放表土。

4．施工用水用电

施工用水：项目施工用水主要为施工生产用水，水源为市政自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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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用电：施工现场配电系统 TN-S系统，三级配电两级保护，临电主要由一路

供电组成，位于项目区东南角。

5．施工工期

本项目于 2023年 3月开工，2023年 9月完工，工期 7个月。

1.1.5 土石方情况

通过查阅本项目工程计量、施工监理、完工结算书等资料，结合影像资料和实地

调查，本项目挖方 3.67万 m3，填方 3.67万 m3，无借方，无余方。

各分区的土石方情况如下：

1. 道路工程区

表土剥离：道路工程区占地面积 1.05hm2，表土平均剥离深度为 0.3m，表土剥离

0.32万 m3，剥离的表土就近回填景观绿化区。

场地平整：根据项目原地貌标高和设计标高，道路工程区场地平整时挖方 0.20

万 m3。

2. 景观绿化区

场地平整：根据项目原地貌标高和设计标高，景观绿化区场地平整时挖方 3.07

万 m3，场地平整时填方 2.77万 m3，多余的 0.30万 m3回填于道路工程区。

建构筑物基础开挖回填：项目建构筑物为休闲驿站，独立基础，基础埋深 3.0m，

基础开挖土石方量 0.08万 m3，基础回填 0.08万 m3。

项目购买的砂砾石、片石、碎石、块石、沥青等建筑材料不纳入土石方平衡，涉

及土石方均为自然方。

项目实际土石方平衡情况见表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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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 实际土石方平衡表 单位：万 m3

分区
开挖 回填 调入 调出 借方 余方

表土 土石 表土 土石 数量 来源 数量 去向 数量 数量

① 道路工程区 0.32 0.20 0.50 0.30 ② 0.32 ②

景观绿

化区

② 场地平整 3.07 0.32 2.77 0.32 ① 0.30 ①

③ 建构筑物基础 0.08 0.08

合计 0.32 3.35 0.32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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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征占地情况

项目总占地面积 7.36hm2，均为永久占地。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用地类型划分，项目占地类型有公园与绿地、坑塘水面。

按区域划分，项目占地情况如下：

道路工程区：总占地面积 1.05hm2，红线范围内，为永久占地，占地类型为公园

与绿地（包括出入口连接道路占地 68m2，在红线范围外，为永久占地）。

景观绿化区：总占地面积 6.31hm2（包括绿化面积 2.27hm2，农田占地面积 3.94hm2，

休闲驿站占地面积 0.03hm2，坑塘水面面积 0.07hm2），在红线范围内，为永久占地，

占地类型为公园与绿地、坑塘水面。

本项目征占地情况见表 1.1.7。

表 1.1.7 工程征占地情况表 单位：hm2

工程分区
占地性质

占地类型

合计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永久 临时 公园与绿地 坑塘水面

道路工程区 1.05 1.05 1.05

景观绿化区 6.31 6.24 0.07 6.31

总计 7.36 7.29 0.07 7.36

1.1.7 拆迁（移民）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项目用地不涉及拆迁安置与专项设施改（迁）建。

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合肥市地处江淮丘陵地带，江淮分水岭自大别山向东北延伸，在肥西县大潜山入

境，蜿蜒逶迤，横贯市境中部，至肥东县元祖山北侧出境。全市海拔多在 15~80m（吴

淞高程，下同）之间，平均海拔 20~40m。地势总体表现出自江淮分水岭向东南和西

北倾斜，地貌特征为丘陵至平原的河谷地貌，呈低山残丘、波状丘陵和低洼平畈三种

地貌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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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位于合肥市肥西县，肥西县境西北高，东南低。中北部属江淮丘陵，江淮

分水岭自西向东北横穿而过，中西部有一系列低山，地形起伏多变，岗冲相间，落差

较大。东南为巢湖盆地，湖河沿岸有狭长的冲积平原。

本项目建筑场地第四纪地貌形态属江淮波状平原，微地貌为坳沟。项目区原地貌

地形起伏较大，两侧高，中间低，河岸为场地最低点，高程在 17.09~24..03m之间。

坐标系统为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程为 1985国家高程系。

2．气象

项目区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光照充足，

无霜期长。据合肥市气象站 1953~2015年统计资料分析，市域多年平均气温 15.7℃左

右，夏季极端最高气温 41.0℃（1959年 8月 23日），冬季极端最低气温-20.6℃（1955

年 1月 6日），年平均日照时数 2081h，全年大于 10℃积温平均值为 5026℃。多年平

均蒸发量为 835mm，年均无霜期 227d。最大积雪深度 45cm，土壤冻结深度 6~8cm，

最深 11cm。多年平均风速 2.8m/s，历年最大风速 21.6m/s，主导风向为 EEN，年均大

风日数 59d。

域内多年平均降水量 995.3mm。受气候条件影响，汛期 5~9月多暴雨，平均降水

量 590mm，占年降水总量的 60%。最大年降水量 1542mm（1954年），最小年降水

量 573mm（1978年）。年最大 24h降水量 232mm（1984年 6月 13日），10年一遇

最大 24h暴雨量 142mm，20年一遇最大 24h暴雨量 174mm。

3．水文

项目位于合肥市肥西县，水系分江淮两大流域。江淮分水岭南之水，经丰乐河、

派河、蒋口河、南淝河等流入巢湖，再入长江；岭北之水经王桥小河、天河、金河等

汇东淝河入淮河。长江流域面积 1583km2，另有巢湖水面 100km2；淮河流域 585km2。

本项目涉及到的河流水系为潭冲河，是派河的主要支流之一，派河发源于肥西县

中部江淮分水岭，河道自西北向东南流经城西桥、上派、中派、下派入巢湖，全长 48.9km，

流域面积 584.6km2。

4．土壤

合肥市土壤以黄棕壤、水稻土两类为主要土壤，约占全部土壤的 85%，其余为石

灰（岩）土、紫色土、潮土和砂黑土。黄棕壤土遍及全境，成土母质系下蜀黄土；水

稻土主要分布于巢湖沿岸低洼圩区及中部波状丘陵磅冲间。石灰（岩）土分布于江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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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水岭岭脊附近及低山残丘地带，系石灰岩风化物，属自然土壤。市境内东部和西南

低山残丘及舜耕山南麓，零星分布着紫色土和砂黑土。

根据现场调查及查看历史影像，项目工程占地有可剥离表土，施工实际剥离表土

并及时回覆至绿化区域和农田区域。

5．植被

合肥市植被类型为北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常绿阔叶常绿落叶混交林。主要树种有

香樟、女贞、松、柏、杉、冬青、广玉兰等；落叶树木主要有椿、枫杨、槐、柳、榆、

桐等。经济林木主要有桃、李、柿、杏、枣、苹果、枇杷、桑、油桐等。全市森林覆

盖率约为 26.8%（含水面面积，不含水面达 35%以上），生态公益林面积占林地面积

的 47%左右。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1．水土流失现状

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 190-2007），项目所在区域水土流失类型为

南方红壤区，土壤侵蚀类型为水力侵蚀区，土壤侵蚀强度为微度，土壤容许流失量为

500t/km2·a。

根据《国务院关于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年）的批复》（国函〔2015〕

160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划定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和重点治理区的公告》

（皖政秘〔2017〕94号）以及《合肥市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年）》（合政秘〔2017〕

129号），项目不涉及国家级、省级、市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和重点治理区，不涉

及生态红线，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功能一级区的保护区和保留区、自然保护

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风景名胜区、地质公园、森林公园、重要湿地等水土保

持敏感区。

2．水土流失防治工作概况

2023年 4月 6日，建设单位收到来自肥西县水务局下发《关于对水土保持疑似违

规行为进行整改的通知》。

2023年 8月，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编制《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

至潭冲水库）二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http://baike.baidu.com/view/9229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229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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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8月 31日，取得肥西县水务局文件肥水审批函〔2023〕51号《潭冲河以

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二期）水土

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本项目于 2023年 3月开工，2023年 9月完工，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基本同

步进行。

2023年 2月，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负责项目水土保持监测工作，并于 2023年 11月编制完成《潭冲河以南片区

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二期）水土保持监

测总结报告》。

2023年 11月，编制完成《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

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二期）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本项目建设过程中将水土保持管理工作

纳入主体工程的管理范畴，水土保持措施由施工单位合肥海嘉建筑有限公司实施，水

土保持监理由监理单位合肥工大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把控质量。施工过程中，根据

项目实际情况，对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合理优化布置，有效的控制了施工期间的水土

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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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及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22年 8月 10日，取得肥西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

（二期）项目立项的批复，项目代码：2208-340123-04-01-902339。

2023年 4月，编制完成《肥西县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二期景

观设计》（杭州易大景观设计有限公司）。

2023年 4月，编制完成《潭冲河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二期项目地质勘察

及管线勘察岩土工程勘察报告》（安徽建筑大学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本项目于 2023年 3月开工，2023年 9月完工。

2.2 水土保持方案

2023年 4月 6日，建设单位收到来自肥西县水务局下发《关于对水土保持疑似违

规行为进行整改的通知》。

2023年 8月，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

有限公司编制《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

至潭冲水库）二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023年 8月 31日，取得肥西县水务局文件肥水审批函〔2023〕51号《潭冲河以

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二期）水土

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经复核，本项目不涉及《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

（办水保〔2016〕65号）规定中需要办理变更的情形。

表 2.3.1 本项目是否涉及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情况梳理表

序号 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 本项目情况 结论

1 第三条第（一）款“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

或者重点治理区的”
本项目不涉及

不涉及

变更

2 第三条第（二）款“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以上的”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未增加

不涉及

变更

3 第二条第（三）款“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的”
本项目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

未增加

不涉及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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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三条第（四）款“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横向位移超

过 300米的长度累计达到该部分线路长度的 20%以上的”
本项目不涉及

不涉及

变更

5 第三条第（五）款“施工道路或者伴行道路等长度增加 20%
以上的”

本项目不涉及
不涉及

变更

6 第三条第（六）款“桥梁改路堤或者隧道改路堑累计长度 20
公里以上的”

本项目不涉及
不涉及

变更

7 第四条第（一）款“表土剥离减少 30%以上的" 本项目表土剥离未减少
不涉及

变更

8 第四条第（二）款“植物措施总面积减少 30%以上的” 本项目植物措施总面积未减少
不涉及

变更

9 第四条第（三）款“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生变

化，可能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降低或丧失的”

本项目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

施体系未发生变化

不涉及

变更

10
第五条“在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废弃砂、石、土、歼石、尾

矿、废渣等专门存放地（以下简称“弃渣场”）外新设弃渣场

的，或者需要提高弃渣场堆渣量达到 20%以上的”

本项目不涉及
不涉及

变更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依据施工图设计，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分为防洪排导工程、土地整治工程和植被

建设工程 3个单位工程。洪排导工程主要包括道路工程区雨水管道 322m，景观绿化

区植草沟 2797m、农田水沟 1700m；土地整治工程主要包括景观绿化区土地整治

2.27hm2；植被建设工程主要包括护景观绿化区植被建设 2.27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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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

冲水库）二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和《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

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二期）水土保持方案审批准予行

政许可决定书》（肥水审批函〔2023〕51号），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7.36hm2，

均为永久占地，其中道路工程区 1.05hm2，景观绿化区 6.31hm2。方案确定的扰动地表

面积为 7.36hm2。

方案确定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详见表 3.1.1。

表 3.1.1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防治责任范围面积统计表 单位：hm2

项目分区
占地性质

扰动地表面积
永久 临时

道路工程区 1.05 1.05

景观绿化区 6.31 6.31

合计 7.36 7.36

3.1.2 施工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和《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程》的规定，

结合项目征地红线图，通过对本项目影响地区的实地查勘、调查，根据对周边环境的

影响程度，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包括道路工程区和景观绿化区。

监测组对项目布局、位置、施工工艺、施工痕迹等进行实地勘察，根据项目建设

实际情况以及对周围造成水土流失的影响和征地范围等，对项目建设不同时期的水土

流失防治责任范围面积进行分析和整理。经核定，本项目建设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为 7.36hm2，均为永久占地，其中道路工程区 1.05hm2，景观绿化区 6.31hm2。

项目施工期实际发生的防治责任范围监测结果详见表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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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施工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统计表 单位：hm2

工程分区
占地性质

合计
永久 临时

道路工程区 1.05 1.05

景观绿化区 6.31 6.31

合计 7.36 7.36

3.1.3 方案批复防治责任范围与施工期实际防治责任范围对比分析

本项目实际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水土保持方案及批复相比，总的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未发生改变，主要原因是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时项目即将完工，水土流失防

治责任范围为实际发生。

方案批复与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比详见表 3.1.3。

表 3.1.3 方案批复与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对比表 单位：hm2

序号 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hm2）

方案批复 监测结果 增减情况

1 道路工程区 1.05 1.05 0

2 景观绿化区 6.31 6.31 0

合计 7.36 7.36 0

3.2 取土（石、料）设置

3.2.1 设计取土（石、料）情况

根据《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

冲水库）二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本项目挖方 3.67万 m3，填方 3.67

万 m3，无借方，不涉及取土情况。

3.2.2 实际取土（石、料）监测结果

根据现场监测及查阅施工、监理档案、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等相关资料，本项目

挖方 3.67万 m3，填方 3.67万 m3，无借方，不涉及取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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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弃土（石、渣）设置

3.3.1 设计弃土（石、渣）情况

根据《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

冲水库）二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本项目挖方 3.67万 m3，填方 3.67

万 m3，无余方，未设置弃土场，不涉及弃土（石、渣）情况。

3.3.2 实际弃土（石、渣）监测结果

根据现场监测及查阅施工、监理档案、单位工程验收鉴定书等相关资料，本项目

挖方 3.67万 m3，填方 3.67万 m3，无余方，未设置弃土场，不涉及弃土（石、渣）情

况。

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3.4.1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及总体布局情况

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

二期）由道路工程区和景观绿化区 2部分组成。本项目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以排水、

整治扰动土地并恢复植被为主，对项目扰动区域实施了水土保持工程和植物防护，建

设过程中实际采取的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以及临时措施主要有排水、土地整治、植物

绿化、临时苫盖等。

图 3.4-1 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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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总体布局变化及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实际水土保持措施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工程措施、植物措施以及临时措

施工程量及措施未发生改变，因为水土保持方案编制时项目即将完工，水土保持措施

均为实际发生，防治措施基本能够满足水土保持的要求，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基本

合理。

3.4.3 总体评价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根据主体工程优化、结合实际情况对工程水土保持工程

总体布局及措施进行的优化、细化基本合理、适宜。

根据监测提供的成果，并经实地抽查复核，项目建设过程中未造成水土流失灾害

事故，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总体布局基本符合实际，与周边景观基本协调，防治措施基

本能够满足水土保持的要求，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基本合理。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工程措施

1．工程措施实施情况

监测过程中，采取调查法（查阅施工、监理档案资料及实地测量的方式）统计工

程措施实施情况。工程措施实施、保存及效果情况通过查阅施工、监理档案、现场巡

查、实地测量的方式获取。项目工程措施实施情况如下：

道路工程区：表土剥离 0.32万 m3；雨水管道 322m；雨水井 10座。

景观绿化区：土地整治 2.27hm2；植草沟 2797m；农田水沟 1700m。

项目实际完成工程措施工程量详见表 3.5.1。

表 3.5.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际完成情况统计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位置

道路工程区

表土剥离 万 m3 0.32 2023年 3月 耕地区域

雨水管道 m 322
2023年 3月~5月 主道路等局部区域

雨水井 座 10

景观绿化区

土地整治 hm2 2.27 2023年 3月~5月 绿化区域

植草沟 m 2797 2023年 7月~8月 在 4m防汛道路一侧

农田水沟 m 1700 2023年 7月~8月 在田埂路两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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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措施设计情况与实施情况对比分析

本项目实际工程措施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工程措施未发生改变，主要原因是水

土保持方案编制时项目即将完工，工程措施均为实际发生。

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情况见

表 3.5.2。

表 3.5.2 工程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工程量 实际完成工程量 变化情况

施工场地区

表土剥离 万 m3 0.32 0.32 0

雨水管道 m 322 322 0

雨水井 座 10 10 0

施工道路区

土地整治 hm2 2.27 2.27 0

植草沟 m 2797 2797 0

农田水沟 m 1700 1700 0

3.5.2 植物措施

1．植物措施实施情况

监测过程中，采取调查法（查阅施工、监理档案资料及实地测量的方式）统计植

物措施实施情况。植物措施实施、保存及效果情况通过查阅施工、监理档案、现场巡

查、实地测量的方式获取。项目植物措施实施情况如下：

景观绿化区：植被建设 2.27hm2。

项目实际完成植物措施工程量详见表 3.5.3。

表 3.5.3 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际完成情况统计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位置

景观绿化区 植被建设 hm2 2.27 2023年 3月~5月 绿化区域

2．植物措施设计情况与实施情况对比分析

本项目实际植物措施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植物措施未发生改变，主要原因是水

土保持方案编制时项目即将完工，植物措施均为实际发生。

项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情况见

表 3.5.4。

表 3.5.4 植物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工程量 实际完成工程量 变化情况

景观绿化区 植被建设 hm2 2.27 2.2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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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临时措施

1．临时措施实施情况

监测过程中，采取调查法（查阅施工、监理档案资料及实地测量的方式）统计临

时措施实施情况。临时措施实施、保存及效果情况通过查阅施工、监理档案、现场巡

查、实地测量的方式获取。项目临时措施实施情况如下：

景观绿化区：密目网苫盖 0.50hm2。

项目实际完成临时措施工程量详见表 3.5.5。

表 3.5.5 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际完成情况统计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位置

景观绿化区 密目网苫盖 hm2 0.50 2023年 3月~7月 裸露地表

2．临时措施设计情况与实施情况对比分析

本项目实际临时措施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临时措施未发生改变，主要原因是水

土保持方案编制时项目即将完工，临时措施均为实际发生。

项目水土保持临时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情况见

表 3.5.6。

表 3.5.6 临时措施实际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设计工程量对比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方案设计工程量 实际完成工程量 变化情况

景观绿化区 密目网苫盖 hm2 0.50 0.50 0

3.5.4 总体评价

根据监测提供的成果，并经实地抽查复核，建设单位根据主体工程优化、结合项

目实际对水土保持工程总体布局及措施进行的优化基本合理、适宜，水土流失防治措

施基本符合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的工作实际，维持了方案设计各项措施的水土保持功能，

水土保持整体效果基本满足方案批复的要求。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3.6.1 方案批复的水土保持投资

根据批复的《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

道至潭冲水库）二期）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批稿）》和《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

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二期）水土保持方案审批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肥水审批函〔2023〕51 号），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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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1万元（主体已列 1078.12万元，方案新增 21.89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116.86

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960.66万元，临时措施投资 0.60万元，独立费用投资 16.00万元，

水土保持补偿费 5.888万元（免征）。

3.6.2 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投资

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

二期）实际水土保持工程总投资为 1100.01万元（主体已列 1078.12 万元，方案新增

21.89万元），其中工程措施投资 116.86万元，植物措施投资 960.66万元，临时措施

投资 0.60万元，独立费用投资 16.00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5.888万元（免征）。

项目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投资见表 3.6.1。

表 3.6.1 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投资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116.86

一 道路工程区 22.08

二 景观绿化区 94.78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960.66

一 道路工程区 /

二 景观绿化区 960.66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0.60

一 道路工程区 /

二 景观绿化区 0.60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16.00

一 建设管理费 /

二 水土保持监理费 /

三 水土保持监测费 5.00

四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 5.00

五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费 6.00

一~四部分合计 1094.12

水土保持补偿费 5.888（免征）

水土保持总投资 1100.01

3.6.3 水土保持投资变化原因

本项目实际水土保持投资与水土保持方案相比，投资未发生改变，主要原因是水

土保持方案编制时项目即将完工，水土保持投资均为实际发生。

方案批复与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投资对比详见表 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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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2 方案批复与实际发生的水土保持投资对比表

序号 项目名称
水土保持投资（万元）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增减情况

1 工程措施 116.86 116.86 0

2 植物措施 960.66 960.66 0

3 临时措施 0.60 0.60 0

4 独立费用 16.00 16.00 0

5 水土保持补偿费 5.888 5.888 0

6 水土保持总投资 1100.01 1100.0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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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工程建设实行了项目法人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制，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与管理

亦纳入整个工程质量管理中。为切实加强工程质量管理，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负责质量管理工作，成立专门的水土保持小组，并对设计单位、监理单位、

施工单位的质量管理进行了规定，建立定期检查和专职工程师不定期巡查制度，其中，

施工和试运行期水土保持管理等相关工作由工程部具体负责。项目办根据制定完善了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事故隐患排查与整改制度》、《安全检查制度》等一系列

管理制度，确保管理制度标准化的落实，全面规范现场管理，明确各级质量责任人，

落实质量责任制，形成由业主统一组织，监理单位日常监理，设计单位技术支持，施

工单位具体落实的良好质量控制体系。

在设计过程中，设计人员严格按质量管理体系运行，始终严把质量关。设计人员

通过深入现场了解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做出必要的设计修改，并将修改的通知及图

纸及时交付建设单位，满足施工的需要。

监理单位建立完整的质量监理组织机构，成立了工程总监办，包括总监理工程师、

工程师，并配备适量监理员协助工程师工作，以保证对所有施工环节进行有效控制。

监理单位严格执行有关工程建设的法律、法规、设计文件和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规

程，遵循“守法、诚信、公正、科学”的监理准则，建立严密的工程建设管理程序与

监理工作流程，严格把握事前控制、过程跟踪、事后检查三个环节，对工程质量进行

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检查和管理，及时发现问题，把各种质量缺陷消除在施工过

程中。

施工单位从组织措施、管理措施、经济措施、技术措施等方面加强管理，细化操

作工艺、规范细部做法，确保工程质量达到设计要求。施工单位根据行业质量标准要

求，建立了质量保证体系，落实了质量责任制和质量保证措施。在施工过程中，施工

单位与现场监理密切配合，服从业主、监理单位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坚持对工程原

材料、中间产品及成品质量进行抽样检查和测试，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处理。

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

二期）建设虽缺乏专门的水土保持工程管理体系，但有较为健全的文明施工、安全生

产以及主体工程质量管理等，对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管理有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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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通过查阅了与水土保持工程有关的分部分项工程验收报告、施工档案、监理档案

及建设单位的自查初验等资料，项目建设过程中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

（SL 336-2006）及主体工程相关规程规范，结合本项目的特点将项目实施的水土保持

工程划分为 3个单位工程，3个分部工程，15个单元工程。项目划分详见表 4.2.1。

表 4.2.1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划分表

序号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单元工程数量（个） 划分方法

1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道路工程区 4 按长度 100m作为

一个单元工程

景观绿化区 5 按长度 1000m作为

一个单元工程

2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景观绿化区 3 按面积 1hm2作为

一个单元工程

3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景观绿化区 3 按面积 1hm2作为

一个单元工程

合计 15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根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SL 336-2006）结合主体工程相关规程规范，

建设单位组织参建单位对水土保持工程进行了联合验收，15个单元工程全部合格，3

个分部工程和 3个单位工程全部符合设计的质量要求，项目总体质量达到了设计要求。

质量评定结果详见表 4.2.2。

表 4.2.2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结果统计表

序号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单元工程（个） 质量情况

单元工程

数量

合格

数量

分部工程

质量等级

单位工程

质量等级

质量

评定

1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道路工程区 4 4 合格 合格 合格

景观绿化区 5 5 合格 合格 合格

2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景观绿化区 3 3 合格 合格 合格

3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景观绿化区 3 3 合格 合格 合格

4.3 弃土场稳定性评估

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工程施工期未设置弃土场，无需进行弃土场稳定性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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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总体质量评价

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等参建单位都建

立了完善的质量保证体系和管理制度，使得工程质量得到了有效保证。

本工程实施的工程措施结构尺寸符合设计要求，外形整齐，经初步运行，效果良

好，工程措施质量合格；树种选择比较合适，造林季节及技术措施得当，管理措施落

实，成活率和保存率高，对照质量标准，植物措施质量合格；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的质

量检验资料基本齐全，联合验收小组对水土保持工程质量的验收结论为合格，项目总

体质量达到了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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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

二期）水土保持管理维护工作结合主体工程，由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负责运营管理。公司已经制定了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具备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

系，运行管理制度完善，岗位责任明确，能够保证主体及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

从目前试运行情况看，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能够满足防治水土流失、保护生

态环境的需要，水土保持生态效益初显成效。

5.2 水土保持效果

5.2.1 水土流失治理度

水土流失治理度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占水

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

本项目水土流失总面积 7.29hm2，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7.28hm2，水土流失治理

度为 99.8%，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标准 98%。

分区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见表 5.2.1。

表 5.2.1 水土流失治理度计算表

防治分区

水土流失治理达标面积

水土流失

面积

坑塘水

面面积

总占地面

积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 建构筑物

硬化面积
农作物 合计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道路工程区 1.05 1.05 1.05 1.05

景观绿化区 2.27 0.03 3.93 6.23 6.24 0.07 6.31

合计 2.27 1.08 3.93 7.28 7.29 0.07 7.36

5.2.2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每

平方公里年平均土壤流失量之比。

根据《安徽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安徽省水利厅 2016年 1月），本

项目位于合肥市肥西县，属于南方红壤区；根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SL

190-2007），本项目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t/（km2·a）。方案实施后年平均土壤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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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降到 260t/km2·a。水土流失控制比为 1.9，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标准 1.2，

有效的控制了因项目生产建设产生的水土流失。

5.2.3 渣土防护率

渣土防护率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任范围内采取措施实际挡护的永久弃渣、临时

堆土数量占永久弃渣和临时堆土总量的百分比。

本项目临时堆土总量为 3.67 万 m3，采取措施实际防护的临时堆土量为 3.66 万

m3，渣土防护率为 99.7%，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标准 99%。

5.2.4 表土保护率

表土保护率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保护的表土数量占可剥离表土总

量的百分比。

本项目防治责任内范围保护的表土量 0.32万 m3，可剥离表土总量 0.33万 m3，表

土保护率 97.0%，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标准 92.0%。

5.2.5 林草植被恢复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

植被面积的百分比。

至试运行期，本项目已经实施植物措施面积 2.27hm2，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2.28hm2，林草植被恢复率为 99.6%，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标准 98%。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见 5.2.2。
表 5.2.2 林草植被恢复率计算表 单位：hm2

监测分区 扰动面积 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 植物措施面积 林草植被恢复率（%）

景观绿化区 6.31 2.28 2.27 99.6

5.2.6 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是指项目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总面积的百分

比。

项目建设区内林草植被面积 2.27hm2，水土流失总面积 7.36hm2，林草覆盖率为

30.8%，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防治标准 13%。

林草覆盖率计算表见 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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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监测分区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hm2） 植物措施面积（hm2） 林草覆盖率（%）

道路工程区 1.05 0 0

景观绿化区 6.31 2.27 36.0

合计 7.36 2.27 30.8

5.2.7 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监测结果

根据监测资料统计计算，本项目六项指标监测值为：水土流失治理度达 99.8%，

土壤流失控制比达 1.9，渣土防护率达 99.7%，表土保护率达 97.0%，林草植被恢复率

达 99.6%，林草覆盖率达 30.8%，均达到方案批复的防治目标，六项指标监测结果见

表 5.2.4。

表 5.2.4 水土流失防治六项指标监测成果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目标值 设计水平年监测值

1 水土流失治理度 % 98 99.8

2 土壤流失控制比 1.2 1.9

3 渣土防护率 % 99 99.7

4 表土保护率 % 92 97.0

5 林草植被恢复率 % 98 99.6

6 林草覆盖率 % 27 30.8

5.3 公众满意程度

为全面了解工程施工期间和运行初期的水土保持措施防治效果、水土流失状况以

及所产生的危害等，评估组结合现场查勘，针对工程建设的弃土弃渣管理、植被建设、

土地恢复及对经济和环境影响等方面，向当地群众进行了细致认真的了解，共发放公

众调查表 30份。目的在于了解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及水土保持设施对当地经济和自然

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多数民众有怎样的反响，从而作为本次自验工作的参考依据。

在被调查者中，大部分的人认为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

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二期）对当地经济有积极的促进作用，认为项目建

设对当地环境有较好的影响，认为项目区林草植被恢复情况较好。

通过满意度调查，可以看出，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项目建设

实施过程中，较好地注重了水土保持工作的组织与落实，未发生水土流失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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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建设单位作为现场管理机构负责本工程组织实施。在工程开工初期成立项目部，

本项目的水土保持工作由项目经理负责，现场巡查监督由土建工程师负责，施工资料

由资料员负责收集，水土保持工作纳入项目部的日常管理范畴，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

质量、进度由项目经理负责，督促施工单位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各项水土保

持措施，并将水保措施纳入主体工程质量管理体系范畴。

6.2 规章制度

公司从工程开工以后做的第一要事，就是从工程组织管理最重要的基础管理工作

入手，抓紧施工组织设计审定，建章建制，为切实加强工程质量管理，专门制定了《工

程项目环境保护与水土保持管理工作指引》、《工程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标准》、《工程建设质量标准》、《工程建设质量控制要点》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确

保管理制度标准化的落实，全面规范现场管理，明确各级质量责任人，落实质量责任

制，形成统一组织，监理单位日常监理，设计单位技术支持，施工单位具体落实的良

好质量控制体系。

6.3 建设管理

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大道至潭冲水库）

二期）建设单位为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

位及现场建管机构严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公开招标选择设

计、监理、施工、设备供应单位；通过合同（协议）、授权或各种工程建设管理办法

明确各参建方的职责、工作程序及工作关系，加强内控制度，细化实施方案，明确节

点目标，定期合理调度，严格资金管理，有效地控制了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和工程

投资。

6.4 水土保持监测

2023年 2月，建设单位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安徽鑫成水利

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按照方案报告书中水土

保持监测的目的和任务要求，从 2023年 3月开始，及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项目各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分区原地貌水土流失及水土保持现状进行了收集资料和实地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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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采取了遥感监测、实地调查、地面观测、场地巡查以及资料分析相结合等监测

方法，对各区域水土流失、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及防治效益进行全面监测和调查。于 2023

年 11月编制完成《潭冲河以南片区市政建设（二期）项目（潭冲河生态公园（创新

大道至潭冲水库）二期）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监测单位接受委托水土保持监测后，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对扰动面积、扰动区水

土流失及植被恢复进行监测，采取定点及非定点调查和推算的方法，对工程建设期间

的水土流失进行了监测。收集了自 2023年 3月~2023年 10月有关水土流失的扰动面

积、降水、土石方开挖与回填、水保措施及施工和监理等资料。监测单位运用多种手

段和方法，对工程施工期和运行初期的水土流失影响因子、水土流失范围、水土流失

状况、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及其效果进行了动态监测。通过监测，反映运行初期的

水土流失情况及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防治效果，监测方法符合《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

程》（SL277—2002）和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监测点布设

要求，结合工程实际建设情况，通过卫星影像比对和查询施工、监理资料，共布置了

2个监测点位，监测点位布置情况见表 6.4.1。

表 6.4.1 监测点布置情况表

序号 区域 监测点位 经度 纬度 方法 内容

1 道路工程区 排水出口 117°8′24.97″ 31°41′50.83″ 实地量测
场地扰动形式与

面积，水土流失

量，植被生长情

况，水土保持工程

措施、植物措施实

施效果

2 景观绿化区 植被建设区域 117°8′31.34″ 31°41′55.33″ 调查监测法

主要调查成果如下：

1．防治责任范围调查结果

本项目施工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为 7.36hm2，其中道路工程区 1.05hm2，景观

绿化区 6.31hm2；工程在建设过程中通过挖损、占压、堆垫等形式扰动原地貌、损坏

土地和植被 7.29hm2（坑塘水面面积 0.07hm2）。

2．工程土石方及取弃土调查结果

通过查阅本项目工程计量、施工监理资料，结合影像资料和实地调查，工程挖方

3.67万 m3，填方 3.67万 m3，无借方，无余方。

3．水土保持措施实施情况

本项目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包括工程措施、植物措施和临时措施，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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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措施

道路工程区：表土剥离 0.32万 m3；雨水管道 322m；雨水井 10座。

景观绿化区：土地整治 2.27hm2；植草沟 2797m；农田水沟 1700m。

（2）植物措施

景观绿化区：植被建设 2.27hm2。

（3）临时措施

景观绿化区：密目网苫盖 0.50hm2。

4．水土流失防治效果调查结果

水土保持方案的设定的目标值：水土流失治理度达 98%，土壤流失控制比达 1.2，

渣土防护率达 99%，表土保护率达 92%，林草植被恢复率达 98%，林草覆盖率达 27%。

治理后防治目标达到值：水土流失治理度达 99.8%，土壤流失控制比达 1.9，渣土

防护率达99.7%，表土保护率达97.0%，林草植被恢复率达99.6%，林草覆盖率达30.8%。

根据核实，本项目水土流失防治目标各项指标均已达标。

6.5 水土保持监理

2023年 3月，合肥工大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承担了本项目监理工作，该项目水

土保持监理纳入主体监理中。

根据批复的水保方案计列的水土保持工程内容，监理单位查阅设计文件、施工单

位施工资料及有关技术档案资料，同工程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参建单位

详细了解工程建设情况，深入工程现场调查，抽样调查、量测，开展工程外观质量检

查，检查工程缺陷，并与批复的水保方案和监理资料对照，核实各项水保措施工程量。

监理工作：①监理人员详细分工，明确岗位职责，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并组

织监理人员熟悉图纸，学习技术规范，进行工地现场检查，熟悉施工环境；②认真审

查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组织设计、开工申请单、开工报告、材料进场检测等资料，为

工程顺利施工奠定了良好基础。

在质量控制方面，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①严把原材料检验关，对抽检不合格材

料禁止进场；②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工程验收，对验收不合格的工程及时责令返工处理；

③对关键工序实行旁站监理，及时纠正施工中出现的质量问题；④定期组织召开工地

会议，进行阶段性总结，与施工单位共同探讨质量、进度等问题，确保工程进展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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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资控制方面，坚持以“承建合同为依据，单元工程为基础，工程质量为保证，

量测核实为手段”的原则。通过对发包人授予监理支付签证权的正确使用，促使工程

承建合同的履行，促进了工程建设的顺利进展。

在进度控制方面，对计划与进度的控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对承包人工程计划

的审查和对进度计划执行情况的监督。监理工程师在熟悉、掌握合同条款、熟悉工程

的各道工序的前提下，利用合同所赋予的权力督促承包人按计划完成工程，对承包人

的进度和计划进行有效控制。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工程建设过程中，建设单位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非常重视水土

保持工作，积极主动与水行政主管部门沟通联系，得到了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重视，

并按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后续设计和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完成了各项水土保

持措施。

在建设期间，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多次深入工程现场督查指导，一方面从水土保

持专业方面对工程建设水土流失防治工作给与技术支持，一方面加强水土保持法律法

规的宣传，明确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督促各项水土保持防治措施的落实，为工程

水土流失防治工作的开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根据《安徽省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综〔2014〕328号），本

项目属于市政生态环境保护基础设施项目，符合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情形第十一条第

四项，免征水土保持补偿费。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水土保持设施在试运行期间和竣工验收后其管理维护工作将由建设单位肥西县

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专门设置了项目部，负责工程运行管

理，制定了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具备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运行管理制度完善，

岗位责任明确，能够保证主体及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

目前试运行情况看，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能够满足防治水土流失、保护

生态环境的需要，水土保持生态效益初显成效，管理维护责任已落实，管理工作效果

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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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1. 建设单位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工程监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水土

保持法定程序履行完整。

2. 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了水土保持防治措施，水土保持措施质量总体

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运行基本正常。

3.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标准已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水土流失

防治标准达到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已通过验收。

4. 工程运行期间，水土保持设施由肥西县城乡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

管理维护。

综上所述，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具备验收条件。

7.2 遗留问题安排

本项目无遗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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